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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年十二月
                                                                         
江苏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jiangsu.gov.cn/
[bookmark: _Toc8717][bookmark: _Toc30211]

[bookmark: _Toc29543]第一部分 单一来源采购公告
项目概况
受长三角船舶与海工装备技术创新中心的委托，就长三角船舶与海工装备技术创新中心采购高性能计算中心专业软件STARCCM+项目(项目编号：JSZC-320614-HMHT-D2025-0003)项目进行单一来源采购，欢迎符合相关条件的合格供应商参加采购活动。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JSZC-320614-HMHT-D2025-0003               
2.项目名称：长三角船舶与海工装备技术创新中心采购高性能计算中心专业软件STARCCM+项目
3.项目采购方式：单一来源公示
4.项目采购类型：货物
5.项目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项目预算：250万元
7.最高限价：160万元，投标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为无效投标。
8.采购需求：详见招标文件，请仔细研究。
[bookmark: _Toc28359090][bookmark: _Toc28359013][bookmark: _Toc35393799][bookmark: _Toc35393630]9.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 ：否。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对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bookmark: _Toc28359091][bookmark: _Toc28359014]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bookmark: _Toc35393800][bookmark: _Toc35393631][bookmark: _Toc28359092][bookmark: _Toc28359015][bookmark: _Toc35393801][bookmark: _Toc35393632]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5年12月12日至2025年12月17日23点59分（北京时间）
2.地点：网上注册登记成功后系统内免费下载。
3.获取方式：本项目采用网上注册登记方式。
3.1供应商访问电子招标响应交易平台的网络地址和方法：
“苏采云”系统用户注册--获取“CA数字证书”--CA绑定与登录--网上报名--下载采购文件（后缀名为“.kedt”）--将后缀名为“.kedt”的采购文件导入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制作响应文件--导出加密的响应文件（后缀名为zip）--通过“苏采云”系统上传响应文件。具体见江苏政府采购网—资料下载中《江苏省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苏采云）供应商操作手册》。
3.2供应商访问“苏采云”系统的网络地址和方法：“苏采云”系统的网址：http://jszfcg.jsczt.cn/。
3.3“CA数字证书”的获取：
供应商需办理CA锁，“苏采云”系统目前仅支持政务CA、方正签章，省内各地区办理的用于“苏采云”平台的政务CA、方正签章全省通用。“CA数字证书”的办理方法详见江苏政府采购网—资料下载中《江苏省政府采购数字证书（供应商）CA及电子签章办理指南》。
3.4采购文件（后缀名为“.kedt”）、供应商操作手册及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可通过“苏采云”系统--已报名项目--报名详情页面内相应链接进行下载。
3.5招标代理机构（采购代理机构）将数据电文形式的采购文件加载至“苏采云”系统，供供应商下载或者查阅。
3.6请投标单位提前安装相应的控件（详见《江苏省政府采购管理交易系统（苏采云）供应商操作手册》）并使用谷歌浏览器登录“苏采云”系统参与不见面开评标。
注：如供应商未按上述要求操作，将自行承担所产生的风险。
四、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磋商时间和地点
[bookmark: _Toc35393803][bookmark: _Toc35393634][bookmark: _Toc28359017][bookmark: _Toc28359094][bookmark: _GoBack]1.2025年12月18日9点00分（北京时间）。逾时，交易系统将拒绝接受上传响应文件电子文档。
注：各供应商请关注开标大厅交流区，在开标结束后，请勿离开开标大厅，待资格审查完毕，采购代理发出报价指令后须在10分钟内完成系统报价，否则默认其《开标一览表》中报价为系统报价。
2.线上开标地点：“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开标大厅”。
3.响应文件的解密：开标当天各供应商及时登录不见面开标大厅，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采购人将在系统内公布投标供应商名单，然后通过开标会议区发出响应文件解密的指令，投标供应商在开标室按规定时间自行实施远程解密，投标供应商解密限定在开标后30分钟之内完成。因投标供应商网络与电源不稳定、未按操作手册要求配置软硬件、解密锁发生故障或用错、故意不在要求时限内完成解密等自身原因，导致响应文件在规定时间内未能解密、解密失败或解密超时，视为投标供应商撤销其响应文件，系统内响应文件将被退回；因采购人原因或网上招投标平台发生故障，导致无法按时完成响应文件解密或开、评标工作无法进行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相应延迟解密时间或调整开、评标时间。
五、公告期限
[bookmark: _Toc35393635][bookmark: _Toc35393804]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6、 [bookmark: _Toc35393636][bookmark: _Toc28359018][bookmark: _Toc35393805][bookmark: _Toc28359095]其他补充事宜
1.投标保证金：免收
2.请各供应商充分考虑项目周期，谨慎参与交易，中标后不得以任何理由放弃中标资格或不按规定履约。
[bookmark: _Toc28359019][bookmark: _Toc28359096][bookmark: _Toc35393637][bookmark: _Toc35393806]七、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长三角船舶与海工装备技术创新中心
单位地址：南通市海门区香港路588号謇公湖科创中心7#楼
联系人：韩先生
联系电话：15751005969
2.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南通市海门海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南通市海门区东布洲中路33号12楼
联系人：周先生
联系电话：0513-69906612、15370637223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周先生
电话：15370637223

                  




第二部分 供应商须知
（一）总则
1.采购方式
1.1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采取单一来源采购方式。
2.合格的供应商
2. 1 满足采购文件中合格单一来源供应商资格要求的规定。
2. 2 满足本采购文件实质性条款的规定。
3.适用法律
3.1 本次采购及由此产生的合同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制约和保护。
4.相关费用
4.1 供应商应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本次采购有关的费用，无论采购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采购代理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4.2 本次采购代理和采购人不收取标书工本费与中标服务费。
5.采购文件的约束力
5.1 供应商一旦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即被认为接受了本采购文件的规定和约束。
6.采购文件的解释
6.1采购文件需求部分（供应商资格要求、项目需求）由采购人解释，其它部分由采购代理解释。
（二）采购文件
1.采购文件构成
1.1 采购文件由以下部分组成：
（1）单一来源采购公告
（2）供应商须知
（3）合同文本
（4）项目需求
（5）响应文件格式
（6）附件
请仔细检查采购文件是否齐全，如有缺漏请立即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联系解决。
1.2 供应商应认真阅读采购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等要求。按采购文件要求和规定编制响应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响应文件对采购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采购文件的澄清
2.1 任何要求对采购文件进行澄清的供应商，应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五日前按采购公告中的通讯地址，以书面形式通知采购人或政府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有权对发出的采购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修改。
2.2采购人视情组织答疑会
3.采购文件的修改
3.1 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采购代理可以对采购文件进行修改。
3.2 采购代理有权按照法定的要求推迟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日期和采购日期。
3.3 采购文件的修改将在江苏政府采购网公布，补充文件将作为采购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对供应商具有约束力。
4.在投标响应截止日期前，采购单位对采购文件进行澄清或者修改的，通过“苏采云”系统发布澄清公告或者修改的内容。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以所发布的本项目的“更正（澄清）公告”的形式通知所有获取采购文件的供应商。发布本项目的“更正（澄清）公告”后采购代理机构已尽通知义务。敬请供应商关注本项目的“更正（澄清）公告”，并通过“苏采云”系统重新下载更正（澄清）后的采购文件（后缀名为“.kedt”），离线编制响应文件，否则，将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
5.供应商对采购人提供的采购文件所做出的推论、解释和结论，采购人概不负责。供应商由于对采购文件的任何推论和误解以及采购人对有关问题的口头解释所造成的后果，均由各潜在供应商自负。
（三）响应文件的编制
1.响应文件的语言及度量衡单位
1.1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以及供应商与采购人或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就有关采购活动的所有来往通知、函件和文件均应使用简体中文。
1.2 除技术性能另有规定外，响应文件所使用的度量衡单位，均须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2.响应文件构成
2.1 供应商编写的响应文件应包括资格证明文件、符合性证明文件、其他证明文件、单一来源响应函等部分。供应商按“第七部分 响应文件组成”要求编写响应文件。
3.单一来源响应函
供应商应按照采购文件中提供的格式完整、正确填写单一来源响应函。
4.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有效期
4.1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有效期为采购人或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规定的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后三十（30）天。单一来源采购响应有效期比规定短的将被视为非实质性响应而予以拒绝。
5. 有效期的延长
5.1在特殊情况下，采购代理于原有效期满之前，可向供应商提出延长有效期的要求。这种要求与答复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供应商可以拒绝采购中心的这一要求而放弃单一来源采购活动，同意延长有效期的供应商既不能要求也不允许修改其响应文件。受有效期约束的所有权利与义务均延长至新的有效期。
6.电子响应文件其他要求
6.1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即“苏采云”系统）相关要求是本采购文件的组成部分。
6.2供应商应对CA证书妥善保管，如被他人盗用投标，因此带来的结果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6.3供应商应当对采购文件提出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并在电子投标系统逐条应答。
6.4供应商应对要求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如资质证书、资格证书）、技术资料（如白皮书、彩页、手册、检测报告等）扫描上传至投标系统。 
6.5采购文件对证明文件无明确形式要求的，证明文件可以以文字资料、图纸和数据等形式提交。
7.供应商应当在采购文件要求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将响应文件提交至“苏采云”系统，逾期提交的响应文件，“苏采云”系统将自动拒收。各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凭CA证书进行网上解密。
（四）响应文件的提交
1.响应文件的提交
1.1线上提交与接收地点：供应商应当通过“苏采云”系统提交数据电文形式的响应文件（即电子投标），“苏采云”系统自动接收。
说明：电子响应文件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在规定的网上投标时间内，凭CA证书登录“苏采云”系统在线编制响应文件（电子数据），并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上传投标响应文件。供应商应在达到开标时间后，使用CA数字证书解密各自投标响应文件。
2.响应文件截止日期
2.1 供应商上传电子响应文件的时间不得迟于单一来源采购邀请中规定的截止时间。
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到网络环境、网络带宽等风险因素，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的电子响应文件上传不成功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2.2 采购代理可以按照规定，通过修改响应文件延长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日期，在此情况下，供应商的所有权利和义务以及供应商受制的截止日期均应以延长后新的截止日期为准。
3.响应文件的密封（加密）要求：
3.1供应商应当按照采购文件和“苏采云”系统的要求编制并加密响应文件。本项目供应商须通过“苏采云”系统提供的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使用“CA数字证书”）对其数据电文形式的响应文件加密。
3.2供应商须通过“苏采云”系统提供的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使用“CA数字证书”）加盖电子签章。
说明：供应商应在用CA数字证书以及自备的能够登录“苏采云”系统的电脑，在达到开标时间后，使用CA数字证书解密各自响应文件。
3.3供应商未按规定加密的响应文件，“苏采云”系统应当拒收并提示。
4.响应文件的拒收
4.1 采购代理拒绝接收在其规定的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后上传的任何响应文件。
5.响应文件的撤回和修改
5.1 响应文件的撤回
5.1.1 电子响应文件的撤回
供应商可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撤回其电子响应文件，具体操作方法见CA办理指南及“苏采云”操作手册。
5.1.2 供应商撤回电子响应文件，则认为其不再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
5.2 响应文件的修改
供应商可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对其电子响应文件进行修改。
5.3 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之后，供应商不得对其电子响应文件作任何修改。
5.4 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至有效期满之间的这段时间内，供应商不得撤回其响应文件。
（五）响应文件的解密与评审
1.响应文件解密
1.1采购代理将在采购公告中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采购开始仪式。
开标当天各供应商及时登录不见面开标大厅，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后，采购人将在系统内公布投标供应商名单，然后通过开标会议区发出响应文件解密的指令，投标供应商在开标室按规定时间自行实施远程解密，投标供应商解密限定在开标后30分钟之内完成。因投标供应商网络与电源不稳定、未按操作手册要求配置软硬件、解密锁发生故障或用错、故意不在要求时限内完成解密等自身原因，导致响应文件在规定时间内未能解密、解密失败或解密超时，视为投标供应商撤销其响应文件，系统内响应文件将被退回；因采购人原因或网上招投标平台发生故障，导致无法按时完成响应文件解密或开、评标工作无法进行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相应延迟解密时间或调整开、评标时间。
1.2 采购活动的文件解密工作由采购代理组织。
资格评审、符合性审查结束后，供应商就所有内容进行最后报价。
注：各供应商请关注开标大厅交流区，在开标结束后，请勿离开开标大厅，待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完毕，采购代理发出报价指令后须在10分钟内完成系统报价，否则默认其《开标一览表》中报价为系统报价。
2.单一来源谈判小组
2.1单一来源谈判小组（以下简称“谈判小组”）由政府采购评审专家、采购人代表组成，且人员构成符合政府采购有关规定。
2.2谈判小组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评审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并与供应商协商采购标的的价格。
3.单一来源评审过程的保密与公正
3.1谈判小组、采购人和采购中心工作人员、相关监督人员等与评审工作有关的人员，对评审、单一来源谈判情况以及在评审、单一来源谈判过程（以下简称“谈判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
3.2在谈判过程中，供应商不得以任何行为影响评审及谈判过程，否则将会导致其响应文件被拒绝。
4.评审过程的澄清
4.1项目评审及谈判过程中，谈判小组有权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
4.2接到谈判小组澄清要求的供应商应派人按谈判小组规定的时间内做出澄清，澄清的内容作为响应文件的补充部分，但实质性的内容不得做任何更改。
4.3 接到谈判小组澄清要求的供应商如未按规定做出澄清，其风险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对响应文件的初审
5.1响应文件初审分为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
5.1.1资格性检查：由谈判小组依据法律法规和谈判文件的规定，对响应文件中的资格证明文件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参加单一来源谈判的资格。
接受联合体的项目，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成员中任何一方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的，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应用记录。
5.1.2符合性审查：依据采购文件的规定，由谈判小组从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采购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谈判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
5.1.3未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采购代理告知未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原因，评审结束后，采购代理将不再告知未通过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原因。
5.2在正式进行谈判之前，谈判小组将首先审查每份响应文件是否实质性响应了采购文件的要求。实质性响应的响应文件应该是与采购文件要求的全部条款、条件和规格相符，没有重大负偏离或保留。
所谓重大偏离或保留是指与采购文件规定的实质性要求存在负偏离，或者在实质上与采购文件不一致，而且限制了合同中买方和采购中心的权利或供应商的义务。重大偏离由谈判小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认定。谈判小组决定响应文件的响应性只根据响应文件本身的内容，而不寻求外部的证据。
6.被认定为未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的响应文件的情形。
6.1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作无效响应处理。		
6.1.1供应商在不见面系统规定的时间内未成功解密电子响应文件的。
6.1.2未完整上传响应文件电子文档的,或上传的文件打不开的。
6.1.3同一供应商提交两个（含两个）以上不同的响应报价的。
6.1.4不具备采购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6.1.5响应报价超过了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的。 
6.1.6未通过符合性检查的。
6.1.7不符合法律、法规和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的。
6.1.8供应商被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或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后发现供应商存在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信用记录。
6.1.9 响应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6.1.10谈判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供应商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将要求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提供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谈判小组应当将其作为无效响应处理。
6.1.11本项目采购产品被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列入“节能产品品目清单”、“环境标志产品品目清单”强制采购范围，而供应商所投标产品不在强制采购范围内的。（所投产品如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品目清单范围内，响应文件中必须提供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该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扫描件）。
6.1.12响应文件未按照谈判文件要求加盖CA电子公章的。
6.1.13未实质性响应采购文件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
6.1.14如果响应文件实质上没有响应采购文件的要求，谈判小组将予以拒绝。
6.1.15供应商在项目评审及谈判全过程中应保持通讯畅通，并安排专人与采购中心及谈判小组联系。
6.2单一来源谈判终止情形处理。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中心将终止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6.2.1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6.2.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6.2.3供应商最后报价超过采购预算的；
6.2.4供应商的技术方案、服务承诺、商务条款等不能满足采购人或谈判小组的要求；
6.2.5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应当终止的情形。
7.响应文件线上格式要求
7.1供应商应当通过“苏采云”系统提交数据电文形式的响应文件（即电子投标）。
7.2 通过“苏采云”系统提交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导出加密的响应文件（后缀名为zip）。响应文件不得超过150M！
7.3 本项目采用线上投标，即供应商响应文件从政府采购客户端工具制作通过“苏采云”系统提交，未提供线上响应文件的，投标无效。
8.单一来源谈判及成交原则
8.1单一来源谈判
8.1.1对于通过资格审查和符合性审查的供应商，谈判小组将通过苏采云系统与其就采购标的的价格、服务等内容进行单一来源谈判。
8.1.2供应商应当在苏采云系统中以书面形式对谈判过程中做出的承诺与澄清进行确认，并在谈判小组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最后报价。
8.1.3供应商的最后报价在响应产品数量没有增加，配置、服务没有重大提高的情况下，一般不允许高于第一次报价。否则，谈判小组有权拒绝该最后报价并不再给予报价补救机会。
8.2成交原则
谈判小组根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规章的规定，在供应商的响应情况能保证采购项目质量且最后报价合理的基础上确定其为成交供应商。
（六）成交
1.确定成交单位
1.1谈判小组根据谈判情况编写单一来源评审报告，推荐成交候选供应商。
1.2采购人根据谈判小组推荐的成交候选供应商确定成交供应商。
1.3 采购代理将在“江苏政府采购网”发布成交结果公告，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1.4  若有充分证据证明，成交供应商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一经查实，将被取消成交资格：
1.4.1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的。
1.4.2与评审专家、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中心工作人员恶意串通的。
1.4.3向评审专家、采购人或采购中心工作人员行贿或者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1.4.4恶意竞争，最后报价明显低于其自身合理成本且又无法提供证明的。
1.4.5不满足本采购文件规定的实质性要求，但在评审过程中又未被谈判小组发现的。
1.4.6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或者未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
1.4.7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的。
成交供应商被取消成交资格后，采购中心有权重新组织采购。
2.质疑处理
2.1 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应当是参与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供应商依法获取其可质疑的采购文件的，可以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
2.2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采购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或采购人提出质疑。上述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
2.2.1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为收到采购文件之日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2.2.2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之日；
2.2.3对成交结果提出质疑的，为成交结果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供应商应当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2.3质疑函必须按照本采购文件中《质疑函范本》要求的格式和内容进行填写。供应商如组成联合体参加谈判，则《质疑函范本》中要求签字、盖章、加盖公章之处，联合体各方均须按要求签字、盖章、加盖公章。
2.4对采购方式、采购文件中项目需求、供应商资格条件、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资格审查结果等应当由采购人答复的质疑，请向采购人提出，由采购人负责答复。供应商对其他事项的质疑，请向采购代理提出，由采购代理负责答复。
2.5 以下情形的质疑不予受理
2.5.1 内容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质疑。
2.5.2 超出政府采购法定期限的质疑。
2.5.3 未参加谈判活动的供应商或在谈判活动中自身权益未受到损害的供应商所提出的质疑。
2.5.4供应商组成联合体参加谈判，联合体中任何一方或多方未按要求签字、盖章、加盖公章的质疑。
2.6 供应商提出书面质疑必须有理、有据，不得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进行恶意质疑。否则，一经查实，采购代理有权依据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报请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对该供应商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和记录该供应商的失信信息。
3．成交通知书
3.l 成交结果确定后，采购代理将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
3.2成交通知书将是合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均具有法律效力。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成交结果的，或者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项目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中标供应商在中标后须将装订好的纸质投标文件三份通过快递的方式（不接受到付）寄至南通市海门区东布洲中路33号（南通市海门海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并在中标通知书规定期限内和采购人签订合同。
（七）评标办法
符合谈判文件需求，且报价最低者为中标人候选人。
（八）授予合同
1.签订合同
1.l成交供应商应当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1.2采购文件、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谈判过程中有关澄清、承诺文件均应作为合同附件。
1.3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不得将货物及其他相关服务进行转包。未经采购人同意，成交供应商也不得采用分包的形式履行合同，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转包或分包造成采购人损失的，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货物和服务的追加、减少和添购。
2.1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和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成交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超过原合同金额10%。
2.2采购结束后，采购人若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必须对采购项目所牵涉的货物和服务进行适当的减少时，在双方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可以按照采购时的价格水平做相应的调减，并据此签订补充合同。
3. 政府采购履约保证资金、合同信用融资扶持政策
3.1中标供应商如需获得履约保证金支持，可在南通市政府采购网直接线上办理线上履约保证保险申请，详情请见南通市政府采购网首页 “易企服”综合服务平台-金融产品全周期-履约保证保险专栏。
3.2根据《关于转发江苏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关于深入推进政府采购线上合同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的通知》（通财购〔2021〕41号），对政府采购中标供应商提出“政采贷”融资申请的，采购人应当依法按时在“苏采云”系统中录入并公开政府采购合同信息，勾选“融资贷款”选项，并在合同签订、验收付款、账号维护等环节提供必要便利，持续降低参与政府采购的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中标供应商如需获得合同信用融资支持，可凭政府采购合同办理“政采贷”融资贷款，详情请见南通市政府采购网 “易企服”综合服务平台-金融产品全周期-贷款产品专栏。
（九）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
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即“苏采云”系统，网址：http://jszfcg.jsczt.cn/）相关要求是本采购文件的组成部分。





第三部分 采购项目需求
长三角船舶与海工装备技术创新中心采购高性能计算中心专业软件STARCCM+项目，采购标的及其需要满足的技术、商务要求如下：
1.软件运行环境要求：
（1）购买的软件使用许可证必须能在内部局域网上浮动使用；
（2）软件能够运行的平台包括Linux及Windows的主流64位操作系统。
2.软件功能要求
软件应能够实现并满足以下功能：
[bookmark: OLE_LINK17]（1）船舶性能计算
包括：静水阻力计算；兴波阻力计算；船舶航态计算；船舶波浪响应运动；船舶稳性计算；船舶自航计算；船型优化；舭龙骨设计；海洋平台计算；
（2）船舶推进器模拟
螺旋桨推力/扭矩计算；空泡计算；浆舵干涉计算；冲刷腐蚀；节能装置设计；
（3）船舶操纵性模拟
4自由度操纵性计算；PMM (planar motion mechanism)实验计算6自由度计算；
（4）船体线型优化
通过结合3D参数化建模软件（NX，CATIA，CAESES，…）和专用优化软件HEEDS/AIPOD等，STAR-CCM+可以实现船体线型的自动优化。
[bookmark: OLE_LINK18]（5）虚拟数值水池造波
各种造波模型；消波、反射波；波浪叠加
（6）船舶冰区航行
可以模拟船舶在冰区航行的水动力性能。
（7）海上风电
针对海上风电，可以开展以下研究：
风场设计优化；尾流和阻塞效应研究；结构设计和优化；气象条件模拟；
（8）救生艇入水分析
可以通过嵌套网格模拟救生艇抛落
（9）海上浮式平台分析
海上半潜式浮动平台开发；海上石油平台开发；海洋平台在波浪影响下的稳定性计算；平台受力和结构安全性评估；海上平台结构的防腐预测与防护；
3.软件应具备的详细技术参数与规格
（1）软件的前处理、网格生成、求解、后处理必须在同一集成平台下运行，并可以通过命令流来自动化实现整个仿真流程。
（2）具备与其他三维建模软件的数据接口模块，可以导入NX、ProE、Catia等软件的原始几何格式文件，可以导入igs/stp/stl/x_t/x_b/vda等第三方数据格式文件且保留完整信息。
（3）拥有包面和自动面网格修补等复杂表面快速处理能力，可以将工程案例中的复杂且破碎的CAD模型自动转化为封闭的面网格。
（4）能够自动生成高质量的体网格，网格类型包括四面体网格、切割体网格和多面体网格。
（5）能够根据边界的法线方向自动生成高质量的贴体边界层网格。
（6）可以通过特征曲线，边界面和控制体进行网格加密控制。
（7）可以通过脚本实现不同计算的自动化生成网格。
（8）具备定义复杂边界条件及通过函数表达式定义初始化流场和边界条件的能力。
（9）能够在单一求解器中求解二维、三维问题，求解器是基于有限体积法（Finite Volume Method）求解N-S方程的求解器，同时具备基于压力和基于密度求解控制方程的求解器。
（10）提供标准K-ω模型、标准K-E模型、高阶非线性及Chen氏系列模型、k－l、LES大涡模型以及最新的V2F等湍流模式，可用来求解高精度流动模型和微分雷诺应力模型（RSM）。可以定制或添加自己的湍流模型，具有最新的Realizable k-e model紊流模型。
（11）具备完善的多相流模型，包括VOF、欧拉多相流模型、拉格朗日多相流模型、液膜模型、离散元模型等；
（12）具备空化模型和各向异性网格技术，以精确快速地对螺旋桨性能进行模拟；
（13）无需任何二次开发的情况下，具备离散元模型（DEM）与流场计算双向耦合的能力，模拟船舶在冰区航行的水动力性能；
（14）软件包含结构FEA求解器，能够结合CFD求解器进行流固强耦合变形仿真；
（15）无需任何二次开发的情况下，具备求解网格变形、移动参考系 (MRF)、重叠网格的能力。
（16）可以采用自适应网格加密（AMR）的方法，在计算过程中根据用户要求对流场内的网格进行加密。
（17）内嵌6自由度计算模型和DFBI模型，无需任何二次开发的情况下，能够直接模拟船体在波浪中的响应运动，对船舶耐波性、船舶自航及操纵性等性能进行研究，且可通过定义悬链线和弹簧计算浮体的系泊。
（18）内嵌丰富的造波模型，无需任何二次开发的情况下，可直接选用进行造波。
（19）内置结合势流理论和粘流理论进行水动力分析的分析模块，即结构物近场用粘流求解，远场用势流求解的高效计算方法。
（20）软件必须具备船舶阻力计算专家模块，用户仅需导入船体几何，模块能够自动识别船体相关参数并完成创建计算域、网格划分，求解器设定和相关专业后处理的设置，能够自动完成不同航速下的阻力分析并给出阻力曲线。
（21）可与其他CAE软件进行多学科耦合、流固耦合分析。
（22）具备与声学软件联合进行流体噪声的分析功能。
（23）具备参数优化方法，支持设计空间探索功能，可以直接读入、识别参数化几何模型，并且进行产品设计的优化功能以及其他工况点的性能预估。
（24）不需要其他软件进行数据格式转化，提供了模拟过程中实时的信息反馈，可实时监测求解过程中的物理量变化，也可在计算完成后进行后处理。
（25）软件的许可方式具备不限HPC并行计算规模的求解能力，HPC不但支持SMP构架和MPP构架的硬件系统，其算法要支持SMP算法和MPP算法。
（26）软件的后处理功能具备体积渲染，自定义色图等功能，并能够通过虚拟现实VR设备读取计算文件观察三维立体的几何和流场计算结果。
（27）需提供原始建模和计算文件在内的船舶阻力预测和船体线型优化算例。
（28）软件所有模块具备中文操作界面，并提供官方的中文帮助文档。
（29）具备高性能的HPC模块，可以对大规模网格模型进行多核并行计算分析，提高计算速度，具备并提供无限核并行计算求解功能。
4.对技术服务与培训的要求
（1）要求供应商为维护期内的正式用户指定专用技术支持工程师；
（2）要求供应商为维护期内的正式用户发行用户支持门户的账户；使用该账户，用户可以：
A．能够创建技术支持事件，并自动发送给专用技术支持工程师；
B．能够搜索FAQ系统寻找问题的答案；
C．能够下载最新版本软本新功能的技术文档；
D．能够下载可以使用的最新版本的安装软件；
E．能够通过系统可以提交对于软件功能开发的意见；
F．能够查看中国地区及全球公司的培训安排和计划；
G．能够下载供应商最新的全球用户大会资料；
（3）邮件技术支持：
正式用户能够通过发送技术支持邮件到技术支持邮件组，专用技术支持工程师会在24小时内邮件回复；视技术支持问题的复杂程度或难度，问题的解决需要专用技术支持工程师与用户工程师的反复沟通与配合；
（4）电话技术支持：
用户可以在工作时间内（周一到周五9点到18点，双休日节假日除外）直接打电话给专用技术支持工程师寻求技术支持，专用技术支持工程师出差或由于不方便接听电话等原因无法与专用技术支持工程师取得联系时：
1. 可以与技术支持固定电话联系，技术经理将安排其他工程师进行解答；
2. 也可以等待专用技术支持工程师方便时回复电话。
（5）定期电话技术支持回访：
专用技术支持工程师会定期通过电话进行回访，了解软件使用情况以及就日常技术支持进行反馈；
（6）客户现场技术支持：
要求供应商可以派遣专用技术支持工程师或者相关技术支持工程师前往客户现场，解决技术支持问题；
5.培训
（1）要求供应商对维护期内正式用户无偿提供3天的高级培训或定制化培训。
（2）可以提供船舶海工相关典型案例，并进行软件与硬件调优，使计算性能最高。
6.软件验收等
（1）签订合同后的首次软件安装，工程师将进行指导；原则上通过电话，邮件或者远程操控等方式协助软件安装，如有必要，公司可以派送工程师到现场进行软件安装；并签署软件安装完成的文档；
（2）软件安装详细操作步骤的中文文档；
（3）软件升级相关的软件安装，如有问题，工程师通过电话、邮件或者远程操控方式提供协助；
（4）与许可相关的问题，通过电话、邮件或者Steve Portal进行支持。
（5）合同签订后，供应商须在一年内为采购人计划新增的计算机设备无偿进行软件安装及调试。
7.交货时间、地点：
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15日内，具体时间由双方协商。
交货地点：甲方指定地点。
8.结算及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供应商将软件安装调试完毕，经采购人组织有关人员验收合格后，收到供应商发票后的30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90%；
（2）待软件安装调试、验收合格一年后，收到供应商发票后的30日内，支付尾款：为合同总价的10%。
9.质量要求：
（1）软件必须符合招标文件技术参数要求。
（2）供应商负责软件安装、调试工作。
10.售后服务期
（1）所有软件整体售后包括1年的软件升级维护和2年的技术支持，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2）售后服务期内，软件出现故障或质量问题，供应商派技术人员48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处理完毕，确保软件正常运行。
11. 违约责任
如供货商无法正常交货，供货商将赔付总价款的30%作为违约金。
12.履约保证金：无
13.其他相关说明： 
（1）本项目投标有效期为开标后60天。 
（2）无论投标结果如何，投标人自行承担与投标相应有关的全部费用，采 
购单位不收取任何费用。 
（3）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供应商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向招标代理机构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按《招标代理服务收取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文收费标准计取，不足3000按3000收取。 
（4）若供应商中标后无故弃标，采购人将其移交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四部分 合同文本
[bookmark: _Toc513029243][bookmark: _Toc20823315][bookmark: _Toc16938559]政府采购合同（货物）（详见附件）





第五部分  质疑函范本
一、质疑供应商基本信息
质疑供应商：
地址：邮编：
联系人：联系电话：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地址：邮编：
二、质疑项目基本情况
质疑项目的名称：
质疑项目的编号：包号：
采购人名称：
采购文件获取日期：
三、质疑事项具体内容
质疑事项1：
事实依据：
法律依据：
质疑事项2
四、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
签字（签章）：                   公章：                      日期：   
质疑函制作说明：
1.供应商提出质疑时，应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2.质疑供应商若委托代理人进行质疑的，质疑函应按要求列明“授权代表”的有关内容，并在附件中提交由质疑供应商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载明代理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具体权限、期限和相关事项。
3.质疑供应商若对项目的某一分包进行质疑，质疑函中应列明具体分包号。
4.质疑函的质疑事项应具体、明确，并有必要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5.质疑函的质疑请求应与质疑事项相关。
6.质疑供应商为自然人的，质疑函应由本人签字；质疑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质疑函应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第六部分 响应文件格式
[bookmark: _一、法定代表人授权书][bookmark: _Toc3779]响应文件由资格审查证明材料、价格文件二部分组成。请供应商根据本采购文件的要求在以上二部分中分别上传响应的材料。
一、资格审查证明材料
1.投标人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声明函（格式见附件1）；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格式见附件2）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3，法定代表人参加的无需提供授权委托书），投标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4.单一来源响应函（格式见附件4）；
5.诚信承诺函；（格式见附件5）
6.其它需要提交的资格审查证明材料。
二、价格文件
1.报价一览表（格式见附件6）； 
2.小型、微型企业声明函（格式见附件7）
3.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见附件8）
4.监狱和戒毒企业证明材料（格式见附件9）



响应文件封面




响  应  文  件





项 目 名 称：                    
采 购 编 号：                    
供应商名称 ：（加盖CA电子公章）
日      期 ：                    





附件1：

投标人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声明函

我单位参加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投标活动。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做出如下声明：
1.我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我单位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我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我单位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我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1.供应商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限届满的，可以参加政府采购活动。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
6.我单位满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承诺人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先生/女士： 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注：提供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盖公章







附件3：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授权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              （身份证号）为我方代理人，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与本次采购项目（编号：                      ）有关的一切事务，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本授权书于    年    日    起生效。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代理人(被授权人)：               。

联系方式：            。      

授权单位名称（盖章）：               。

授权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


    年    月    日

注：提供投标代表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公章。    

附件4：
单一来源响应函
致：长三角船舶与海工装备技术创新中心
根据贵方的          （项目编号）采购文件，正式授权下述签字人______(姓名)代表我方______________（供应商的名称），全权处理本次项目单一来源采购的有关事宜。
据此函，__________签字人兹宣布同意如下：
1.按采购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买方提供所需货物、服务（包含与货物相关的服务及与服务相关的货物）。
2.我们已详细审核全部采购文件及其有效补充文件，我们知道必须放弃提出含糊不清或误解问题的权利。
3.我们同意从规定的单一来源谈判时间起遵循本响应文件，并在规定的单一来源谈判有效期期满之前均具有约束力。
4.同意向贵方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与单一来源采购有关的任何证据或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是真实的、准确的。
5.一旦我方成交,我方将根据采购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并保证在采购文件规定的时间完成项目，交付买方验收、使用。
6.我方与本次单一来源采购有关的正式通讯地址为：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供应商开户行：
账          号： 
日           期：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件5：
诚信承诺函
长三角船舶与海工装备技术创新中心：
我单位参与贵单位组织的           （项目名称）（项目编号：  ）的投标，我单位慎重作出以下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提交的投标文件包括资格审查材料均真实可信。证件及有关附件是真实的，绝无提供虚假材料行为。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绝无借资质、挂靠行为。
3.本项目授权代表为本单位正式员工。
4.我单位遵守国家廉政相关规定，无失信、行贿等不良行为。
5.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绝无串标、围标等行为。
6.我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7.如中标，我单位在中标公告发出之日起5天内领取中标通知书。
8.如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并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时限内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
9.如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以及投标文件中承诺的相关事项向招标人提供完整相关证明材料或配合采购人做好相关工作。
10.如中标，我单位承诺提供的货物的质量满足采购文件技术参数要求。
若我单位未能兑现以上承诺，愿意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愿意被拒绝参与招标人的所有政府采购项目，愿意接受招标人和监管部门的其它处罚，并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所引发的一切责任与后果。
     投标人（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6：
报价一览表

供应商全称（加盖电子签章）：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最高限价（万元）
	投标报价
（万元）
	备注

	长三角船舶与海工装备技术创新中心采购高性能计算中心专业软件STARCCM+项目
	160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7：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1.如项目属性为“货物”，请按本表填写。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3.投标供应商须根据上述要求，详细列明货物清单中所有产品制造商的具体情况，否则不能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4.成交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将随成交公告进行公示。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附件8：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项目编号为______的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1、供应商如不提供此声明函，价格将不做相应扣除。
2、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单位的，此声明函将随成交结果同时公告，接受社会监督。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附件9：
监狱和戒毒企业证明材料

（格式自拟）

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监狱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供应商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注：1、供应商如不提供此声明函，价格将不做相应扣除。
2、成交供应商为监狱企业的，此声明函将随成交结果同时公告，接受社会监督。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通用客户合同》/ UCA No.       
			         《软件许可确认合同》/ LSDA No.     

LICENSED SOFTWARE DESIGNATION AGREEMENT (“LSDA”)
软件许可确认合同 

	This Licensed Software Designation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is enter into force on       (date) between Siemens Industry Software (Shanghai) Co., Ltd. (“SISW”) and the Customer (“Customer”) identified below.
CUSTOMER:      
ADDRESS:       
	
	本软件许可确认合同（“本合同”）由西门子工业软件（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ISW”）和       (以下简称“客户”)于     年     月在友好协商和平等诚信的基础上签订。

客户地址：     


1. List of Products 产品清单：
	Product
Number
产品编号
	Product Name /Description
产品名称/产品描述
	Quantity
数量
	List Price
价目表单价
	Discount 
折扣
	List Maintenance Price (if any)
软件维护价格(如有)


	     
	     
	     
	     
	     
	     

	Totals：
总计：
	License：
软件授权：
	     

	
	Maintenance：
软件维护：
	     

	
	Hardware:
硬件
	     

	
	Training and Services:
培训和服务:
	     

	
	TAX：
税：
	     

	
	Above in total (contract value) ：
上述总计 (合同款项)：
	     




	2. Billing Terms 
2.1 With regard to Software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Customer’s Host Identifier information and the full compliance with relevant applicable export control regulations, upon the conclusion of this Agreement, SISW will ship all Software products hereunder and issue an invoice to the Customer for one hundred percent (100%) of the total contract value concerning the Software products. The Customer shall pay SISW one hundred percent (100%) of the total contract value of the Software products within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invoice date. 

For any Software products (except for Subscription license) provided under this Agreement, SISW shall be regarded as the completion of delivery in case when SISW issues Customer a temporary Software license. And SISW will grant the Customer a perpetual Software license only upon receiving the full payment concerning the Software products from Customer. 

1) With Regard to Services
SISW shall issue an invoice after providing training services (Product ID     , "Services") to the Customer. The Customer shall pay SISW one hundred percent (100%) of the service fees within thirty (30) days from the date of receipt of the current invoice issued by SISW. The Services shall be valid for one (1) year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this Contract. The Customer shall request the Services from SISW within such validity period. If the validity period expire, SISW shall have no further obligation to provide the Services. The Customer shall sign a service acceptance confirmation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Service each time.

2) Any amount not paid when due will bear interest at a rate of interest equal to the lesser of 2% per month or the maximum rate of interest allowed by applicable Chinese law. In addition, Customer will reimburse SISW for any reasonable legal fees and other costs and expenses incurred in collecting past due amounts.

	
	2． 付款方式 
2.1软件部分
在客户已提供主机标识编号及满足所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的相关要求的前提下，SISW将在本合同签订后将合同项下全部软件产品发运并向客户开具本合同软件产品金额100%的发票，客户应于发票日期之日起三十（30）天内将向SISW支付100%软件合同款项。
如客户在本合同下购买了软件产品（非订阅软件），则针对该软件产品（非订阅软件），SISW向客户授予一软件的临时许可即视为完成发运，且仅在客户向SISW支付100%软件合同款项后SISW方授予客户一永久性的软件许可。
2.2 服务部分
SISW将在为客户提供培训服务（产品号为     ，“服务”）后开具发票，客户收到SISW开具的当期发票后三十（30）天内，向SISW支付100%的服务款项。服务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客户应在有效期内向SISW要求提供服务，若有效期满，SISW没有义务再提供服务。客户在每次服务完成后应签署服务接受确认书。

2.3 任何到期未付款项将按照2%的月息或中国法律允许的最高利率（两者取较低者），计算逾期利息直至该款项全部支付完毕。此外，客户将赔偿SISW为收取到期未付款项所发生的所有合理的法律费用和其他费用及开支。


	3 Software Delivery Terms SISW will be obliged to make the Software available to Customer by means of electronic download from a website specified by SISW.  In the alternative, SISW also has the option of delivering Software by means of physical shipment, as accommodation to Customer or because certain elements of the Software are not available for electronic download. 

	
	3. 软件交货条款 SISW须于其指定网站將软件备妥以供客户电子下载。为方便客户或由于软件的某些因素而无法支持电子下载方式的情况下，SISW可以选择以物理发送的方式交付软件。

	4 Software Maintenance Notwithstanding an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iversal Customer Agreement referenced above, the initial maintenance period for the Software products will commence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month following the delivery date of the Software to the Customer. The maintenance services described herein are provid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in the https://www.siemens.com/sw-terms/mes.

	
	4. 软件维护 除双方所签定的《通用客户合同》的规定之外，双方同意软件产品的初始维护期将从软件发运后第二个月的首日开始起算。本合同所描述的维护服务将按照位于https://www.siemens.com/sw-terms/mes的条款和条件来提供。

	5 Counterparts This Agreement will be executed in duplicate, with each party keeping an original. This Agreement is written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Should there is any conflict between the English version and Chinese versio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prevail. The licensed Software and/or Services described herein are provided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in the Universal Customer Agreement and Amendment to Supplementary Terms attached hereto.
	
	5. 文本 本合同将签署两份文本，合同双方各执一份合同原件。本合同由中文和英文书就。若本合同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有任何的不一致，则以英文版本为准。本合同中所描述的软件和服务将按照本合同附件所提到的《通用客户合同》和《补充条款修订版》中的条款和条件来提供。





	CUSTOMER
客户：     
	
	SISW

	SIGNATURE
签名：                         
	
	SIGNATURE
签名：                             

	NAME
名字：     
	
	NAME
名字：     

	TITLE
职位：     
	
	TITLE
职位：     

	DATE
日期：     
	
	DATE
日期：     


	
	
	SISW

	
	
	SIGNATURE
签名：                             

	
	
	NAME
名字：     

	
	
	TITLE
职位：     

	
	
	DATE
日期：     







通用客户协议										
西门子数字化工业软件（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协议编号 UCA_1766
本通用客户协议（简称“UCA”）及适用的补充条款（统称本“协议”）由 ,  （简称“西门子”或“SISW”） 与 ,  （简称“客户”） 签订。本协议可通过双方手动签名或电子签名且加盖公司印章予以接受。
1. 优先顺序和定义 
优先顺序。如果本 UCA 与任何补充条款发生冲突，以补充条款为准。如果本协议与订单之间存在冲突，则对于该订单项下订购的任何产品，以订单为准。
定义
“AUP” 指西门子的“可接受使用政策”（Acceptable Use Policy），该政策的网址为https://www.siemens.com/sw-terms/aup，并通过此引用编入本协议。
“云服务（Cloud Services）”指西门子在本协议项下提供的在线服务和相关的基于云的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包括但不限于被单独提供的或与软件结合一并提供的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平台即服务（platform-as-a-service）、云托管服务（cloud hosting services）和在线培训服务（online training services）。云服务不包括软件、客户内容和第三方内容。
“内容（Content）”指数据、文本、音频、视频、图像、模型或软件。
“客户内容”指客户或任何用户输入云服务的内容，以及由客户或任何用户通过基于此类内容使用该云服务而产生的任何输出，其中不包括任何第三方内容，也不包括由西门子或西门子关联公司或其各自的许可人（licensors）拥有或控制的、且由西门子或其关联公司通过云服务或在云服务内提供的其他内容。
“文档（Documentation）”指西门子随相关产品一起提供的、印制的、在线的或作为帮助功能的一部分嵌入的使用说明、学习资料、技术和功能文档以及 API 信息，且西门子可随时对这些内容进行更新。
“应享权利（Entitlements）” 指在适用的订单或补充条款中载明的、与任何产品相关的许可和使用类型、限制（limits）、数量或允许使用该产品的其他衡量指标或条件，包括但不限于针对授权使用该产品的用户数量和用户类别、允许的地理区域、可用存储空间、计算能力或其他属性和指标所设的任何限制或制约。
“硬件” 指西门子在本协议项下交付的硬件设备、装置、配件和零件，包括其中所含的固件（firmware）。
“产品（Offering）” 指由西门子提供的且在某一订单中载明的单个产品，包括云服务、软件、硬件或专业服务，或任何前述产品的一项组合，以及任何随附的和相关的维护与支持服务以及文档。
“订单（Order）”指订购单 (Order Form)、工作说明书 (SOW)、Licensed Software Designation Agreement (LSDA) 或符合以下条件的类似订购文件：(i) 包含本协议的条款，并规定了客户订购的产品和任何相关费用； (ii) 已由客户以手写或电子签名的方式或通过西门子指定的电子系统予以同意和接受； 且 (iii) 已被西门子接受。
“专业服务”指西门子或代表西门子在本协议项下根据订单提供的培训、咨询、工程或其他专业服务，但不包括云服务。
“西门子知识产权”指包含于任何产品或基于产品的技术解决方案及其任何改进、修改或衍生作品中的、或与之相关的、或在提供或交付前述各项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所有专利权、版权、商业秘密和其他知识产权。
“软件”指西门子在本协议项下许可的、且可供下载或以其他方式交付给客户安装的软件，包括更新、修改、设计数据以及前述各项的所有副本，相关的基于软件的API、脚本（scripts）、工具包（toolkits）、类库（libraries）、参考（reference）或示例代码（sample code），以及类似资料。
“订阅期（Subscription Term）”指向客户提供的基于期限的产品（term-based offering）的订单中指定的时间段。任何续订期均构成一项新的订阅期。
“补充条款”指本协议随附的或在一份订单中载明或引用的适用于一项特定产品的附加条款和条件。
“第三方内容”指由第三方拥有或控制并通过云服务或云服务相关方式向客户提供的内容（Content）、应用程序和服务。
2. 订单
订购。 双方可根据本协议订立一份或多份订单。 每份订单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并受本 UCA 条款和所有适用的补充条款的约束。
交付。除非订单中另有规定，如下约定将予以适用：(i) 当西门子向客户提供云服务以供访问和使用时，云服务即交付至客户；(ii) 当西门子通过其指定网站以电子下载方式向客户提供软件或寄送包含软件的有形介质时，软件即交付至客户；以及 (iii) 对于由云服务和软件进行组合而组成的产品，当西门子提供软件和云服务时，产品即交付至客户。对于完全在美国或中国境内进行的交付，介质上的软件将按照EXW（《202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交付。所有其他软件的交付方式为DAP（《202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付款。 除双方另有约定外，客户将在发票日期后 30 天内支付适用订单中载明的费用。 西门子将在费用发生时按月为客户开具专业服务发票。除非适用的订单中另有规定，西门子将提前为客户开具与任何其他产品相关的费用发票。在不限制西门子可获得的任何其他补救措施的前提下，如果客户对任何产品的使用超出该产品所适用的应享权利，客户将在发票日期后 30 天内按该产品届时的价格支付超出部分的使用费。 除本协议明确规定外，所有付款义务均不可取消，所有费用均不予退还。如果客户已通过西门子授权的解决方案合作伙伴采购产品，则应根据客户和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之间的约定适用不同的开票和付款条款。西门子可以与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共享有关于客户对产品的使用信息和消耗信息，以便进行账户管理和计费。
税款。 西门子发票上的所有金额均不含税、关税和任何其他费用。客户应向西门子支付或退还因客户使用或接收产品而被任何政府部门征收的任何适用的税款、关税或其他费用。如果客户可免除缴纳增值税、销售税或类似的税费，则必须提供一份有效、及时且生效的免税证明、直接付款许可证或其他此类由政府批准的文档。如果法律要求客户代扣或预扣税款、关税或其他费用，则客户应相应增补支付给西门子的金额，确保西门子能够收到与最初开票金额相等的款项。客户应及时提供所有税务凭据，以证明其免税、完税或预扣税款。
3. 产品的使用
使用权。 对于产品中包含的云服务，西门子授予客户一项非排他的、不可转让的、有限的权利，用于在适用的订阅期内，仅根据应享权利和本协议、且为客户的内部业务目的来访问和使用此类云服务。 对于产品中包含的软件和文档，西门子授予客户一项非排他的、不可转让的、不可再许可的、有限的许可，允许客户在适用的订阅期内或订单中规定的其他此类期限内，仅根据应享权利和本协议、且为客户的内部业务目的来使用文档及安装和使用软件。
用户。 应享权利中规定了访问产品的授权用户的数量和类别。 客户应确保，任何以其名义、或受其邀请、或受其用户邀请对产品所进行的任何访问或使用都应符合客户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如果客户发现任何用户违反本协议的行为、或任何未经授权访问任何用户账户的行为，客户将立即通知西门子并终止相关用户或用户账户对产品的访问。 对于任何用户或任何使用或访问用户账户的人员所实施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客户应予以负责。 客户确认并同意，用户向西门子提交声明、通知或订单均是代表客户的行为。如果客户关联公司访问或使用产品，西门子可直接对该关联公司行使其权利。
一般使用限制。 除本协议授权外，客户将不会亦不允许任何人士或实体：(i) 未经西门子事先书面同意转售、转移、分许可、发布、出借或出租任何产品或为任何第三方的利益使用任何产品； (ii) 修改、更改、篡改、修复或创建任何产品的衍生作品； (iii) 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反汇编（disassemble）、反编译（decompile）或以其他方式试图发现任何产品的源代码； (iv) 使用任何产品的方式可能使该产品受到与本协议冲突或不适用于该产品的任何开源软件许可的约束； (v) 将任何产品用于开发或增强与该产品有竞争关系的任何竞争产品； 或 (vi) 删除任何产品中包含或随附的任何专有声明或图例。客户只能使用文档中标识为“已发布”的 API，并仅按照文档中的相关描述来支持产品的授权使用。客户仅能在被要求支持本协议项下明确授权的产品使用时复制软件或文档，并确保任何此类副本包含从西门子处收到的软件或文档中包含的或随附的所有专有声明。本条中规定的限制在与强制性适用法律冲突的情况下不予适用。
客户系统的安全性。 客户对其系统（包括客户系统上的西门子软件）的安全性负责，并应采取商业上合理的措施从客户系统中清除恶意软件、病毒、间谍软件和木马程序。
保留权利。所有软件、云服务和非公开文档均为西门子及其许可人的商业秘密。西门子或其许可人保留对软件、云服务、文档和西门子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和相关权利。西门子保留本协议未明确授予的与产品和西门子知识产权相关的所有权利。
免费产品；预览（Previews）。 所有 (i) 向客户免费提供的产品（简称“免费产品”），以及 (ii) 标识为“测试（beta）”、“预览（preview）”、“预发布（pre-release）”、“早期访问（early access）”或“非全面发布（non-general release）”（简称“预览”或“预览产品”）的软件或云服务或其任何功能，均“按原样”予以提供，且不提供任何保证、保修、赔偿、支持或其他承诺。客户应负责对预览产品无偿进行评估和测试，且须仅限于由西门子授权的员工在西门子授权的地点使用该预览产品。在客户使用预览产品的期间或之后，由西门子构思、作出或完成的（包括那些基于客户的反馈而构思、作出或完成的）所有书面评估、所有发明及开发，均归属于西门子，由西门子享有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及所有相关权属。西门子可随时更改、限制、暂停或终止任何预览。客户知晓并确认，预览尚未准备好用于生产使用，且客户对任何预览的使用将由其自行决定和承担全部风险。客户只能出于内部测试和评估的目的来使用订单上标识为“演示（demo）”、“测试（test）”、“评估（evaluation）”、“测试（beta）”、“预发布（pre-release）”或类似字眼的免费产品和预览产品，而不得将其用于生产或其他商业目的。
第三方技术。产品可能包含由第三方根据单独的条款（简称“第三方条款”）许可使用的第三方软件、技术和其他资料（简称“第三方技术”），包括开源软件组件。第三方条款在文档、补充条款、“自述”文件（"read me" files）、页眉文件、通知文件或类似文件中有明确规定。如果第三方条款与本协议条款发生冲突，则对于第三方技术，将以第三方条款为准。对于软件，如开源软件的第三方条款基于开源软件与软件的连接而授予客户使用权，则该等开源软件的第三方条款将优先适用。如果第三方条款要求西门子以源代码形式提供第三方技术，则西门子将在收到书面请求以及相关合理费用后提供。
软件附加条款
以下附加条款适用于产品中包含的任何软件：
软件仅以目标代码的形式提供，除非本协议另有规定。 如果西门子以源代码形式提供任何软件，客户仅可使用该软件来修改或增强包含该软件的相关产品，并且在双方之间，所有此类修改或增强将归西门子所有并受第 3.1 条中有关许可之规定的约束。基于云服务之需要，客户特此同意在客户使用的系统上安装软件。
4. 云服务的附加条款
以下附加条款适用于产品中包含的任何云服务 ：
服务水准协议（Service Level Agreements)。 在订阅期内，西门子将遵守任何适用的补充条款中所规定的关于云服务的服务水准协议。
云服务的变更。 云服务可不时被西门子修改、中断或替换。在订阅期内，西门子不会在不提供替代性云服务的情况下实质性地降低云服务的核心特性或功能或中断原云服务，除非出于以下需要： (i) 满足新的法律要求； (ii) 应对西门子供应商或分包商所实施的变更（例如，西门子与此类云服务所需软件或服务的供应商的关系终止）； 或 (iii) 规避无法以商业上合理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安全风险。 西门子将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通知客户任何此类关于云服务的重大降级或中断，客户可在向西门子发出书面通知后终止相关产品的订单，但此类终止权必须在客户收到此类降级或中断通知后的30天内行使。如果发生此类云服务的终止或中断，西门子将按比例计算并退还相关产品的任何预付费用中对应于该产品剩余订阅期的费用。
消息服务（Messaging Services）的使用。客户可以使用云服务向用户和第三方发送电子邮件或其他消息。客户对任何此类信息及其内容承担全部责任。消息可能会被目标服务器以及其他西门子无法控制的原因所阻挡、延迟或阻止传递，并且无法保证相关消息会在给定的时间范围内到达其预定目的地。
超出范围。任何与第三方内容有关的合同关系仅限于客户与相关第三方供应商之间，并将受与第三方内容一起或作为第三方内容的一部分由西门子提供的单独条款约束和管辖。 西门子对第三方内容或客户使用此类第三方内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云服务的服务范围不包含如下内容： (i) 对互联网或任何其他网络的访问； (ii) 访问或使用云服务所必需的合适的连接或任何其他资源； 以及 (iii) 从西门子用于提供云服务的数据中心广域网出口输入和输出内容。
可接受使用政策（AUP）；赔偿。客户将遵守并确保任何产品的所有用户遵守 AUP。客户应向西门子、其关联公司、其分包商及其各自的代表赔偿由以下原因引起的任何索赔、损害赔偿、罚款和费用（包括律师费和开支）：(i) 任何发生的客户或任何用户违反 AUP 的行为；(ii) 客户或任何用户对任何产品的使用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方权利的任何情形；或 (iii) 客户内容。
客户内容的所有权和使用 。 西门子将不会因本协议获得客户内容的任何所有权。西门子及其分包商将仅出于提供产品的目的、或基于本协议允许或双方同意的前提来使用客户内容。客户对客户内容的具体内容、管理、传输、使用、准确性和质量以及客户获取该等客户内容的方式予以负责。西门子建议客户确定客户内容将被存储的地理区域，该区域可能位于客户所在国之外。客户应确保客户内容可以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方式予以处理和使用，且不会违反其他方的任何权利或任何法律法规规定。
客户内容的保护。 云服务将被通过使用旨在保护客户内容之完整性和保密性的流程和保障措施（包括对静态数据和传输中的数据进行加密）予以提供。客户仍有责任就保护、删除和取回（retrieval）客户内容采取适当的措施，包括保管和维护备份副本。某些云服务可能提供允许客户与第三方共享客户内容的功能或通过使用某些云服务将客户内容公开的功能。如果客户选择使用此类功能，则客户内容可能会被获得客户提供的此类客户内容之访问或共享权限的第三方予以访问、使用和共享，且客户使用此类功能的选择将由其自行决定和承担风险。
5. 数据
安全和数据隐私。 任一方均应遵守适用的对与本协议项下各方义务相关的个人数据进行管辖与保护的数据隐私法。 如果西门子作为客户的处理方（processor）处理客户提供的个人数据，则位于https://www.siemens.com/dpt的数据隐私条款（包括其中所述的技术和组织机构措施）适用于相关产品的使用，并通过该引用并入本协议。
系统信息。 西门子及其关联公司及其各自的分包商可以收集和获取与产品的使用、操作、支持和维护相关的或客户内容中的信息、统计数据和衡量指标（统称“系统信息”），并可以使用系统信息来支持、维护、监控、操作、开发和改进其产品和服务或行使其权利，但前提是从客户内容中获取的任何系统信息仅可在与其他信息合并汇总（以使原始客户内容无法识别）时用于改进产品和服务。西门子可以向其授权的解决方案合作伙伴披露系统信息，但仅限于该合作伙伴为履行其对客户的支持义务而合理要求的系统信息范围内。为认定未经授权使用软件许可的情形，西门子保留在软件中嵌入报告机制的权利。
6. 保证和免责声明
软件保证。西门子保证，在产品首次提供给客户之日起的 90 天内，软件将实质性地按照文档所述的特性和功能运行。如果西门子违反本保证，则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为西门子的全部责任以及客户唯一的和排他的救济措施，西门子可经自行决定选择： (i) 纠正错误或提供替代方案； (ii) 更换有缺陷的软件； 或 (iii) 要求客户退回有缺陷的软件，终止不合格产品所对应的订单部分，并退还客户为该产品所支付的费用。软件的保证范围不包括：(a) 免费产品； (b) 重新组合后提供的软件； (c) 被西门子认定为在订单之日已退役或已不再被普遍支持的软件； (d) 基于任何适用的补充条款中的维护服务条款所提供的软件； 以及 (e) 因使用不符合本协议条款约定的软件而产生的问题、难题或缺陷。
云服务保证。 西门子保证云服务将实质性地按照文档所述的特性和功能运行。如西门子违反本保证，则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为西门子的全部责任以及客户唯一的和排他的救济措施，西门子经自行决定可选择： (i) 西门子将尽商业上合理的努力，恢复不合格的云服务，使其符合本保证； 或 (ii) 如果该恢复措施在商业上不合理，西门子可终止不合格产品所对应的订单部分，并将按比例计算和退还此类产品的任何预付费用中对应该产品剩余订阅期的费用。云服务的保证范围不包括： (a) 免费产品和预览；以及 (b) 因客户内容、第三方内容或未按本协议条款使用云服务而产生的问题、难题或缺陷。
免责声明。西门子仅作出本协议中明确规定的有限保证，并否认所有其他保证，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适销性和适用于特定用途的默示保证。西门子不保证，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担保：(i) 所报告的错误将被纠正或寻求支持的请求将被予以解决以满足客户的需求；(ii) 产品或任何第三方内容将不会发生中断和错误，将具备故障-安全（fail-safe）性、容错（fault-tolerant）性或不包含有害成分；或 (iii) 任何内容（包括客户内容和第三方内容）将得到安全保护，或不会发生损失或损坏。 在与客户的任何沟通中，关于产品或特性或功能的陈述将构成技术信息，而非保证或担保。
客户应负责评估每项产品是否符合客户的预期用途，选择用来实现客户预期结果所必需的产品，并对产品的使用予以负责。使用某产品，即表示客户同意该产品符合客户的要求并遵守适用法律。客户将自费从其使用的软件和服务的供应商处获取与此类使用所需的任何产品相关的任何权利、同意和许可。客户同意，订单不取决于相关产品的任何未来特性或功能。
西门子不控制客户的流程或客户（或客户的任何客户）之产品或服务的创建、确认或验证、销售或使用，也不对任何第三方针对客户提出的任何索赔或要求承担任何责任，但本协议明确规定的西门子对客户应承担的侵权赔偿义务除外。
责任限制
西门子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累计责任（不论以何形式累计）限制如下：(i) 对于基于订阅期的产品所引起的责任，前述累计责任仅限于在引起索赔的第一次事件或情形发生之前的12个月内、就引起责任的产品支付给西门子的费用，但任何产品的累计责任均不应超过在订阅期内就该产品支付给西门子的费用； 或 (ii) 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前述累计责任仅限于就引起责任的产品支付给西门子的费用。 上述限制不适用于西门子在第 9 条中的赔偿义务。
在任何情况下，西门子均不对如下情形承担责任： (i) 任何间接的、偶然的、后果性的、特殊的、惩戒性的或惩罚性的损害、生产或数据损失、运营中断或收入或利润损失，即使此类损害是可预见的；或 (ii) 任何免费产品或预览。
如果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索赔是在客户发现或应当发现引起此类索赔的第一次事件之日起超过两年后所提出的，则西门子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上述限制和排除的约定： (i) 适用于西门子及西门子关联公司及其各自的管理人员、董事、许可人、分包商和代表的利益； 以及 (ii)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法律程序或主张，无论是基于合同、法规、侵权行为（包括过失）还是任何其他形式，都予以适用。
在根据适用法律不能限制或排除责任的情况下，上述限制和排除的约定不予适用。
7.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
侵权索赔赔偿。 西门子将在自行承担费用的情况下，就基于产品侵犯了任何版权、任何商业秘密或美国、日本或欧洲专利组织的成员发布或注册的专利或商标而针对客户提起的任何诉讼，向客户提供赔偿且为其辩护，并支付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最终裁定的或在和解中约定的由客户支付的所有赔偿，但前提是客户向西门子提供：(i) 关于索赔的及时书面通知；(ii) 所有要求提供的与索赔相关的信息和合理协助；以及 (iii) 就索赔提供辩护或进行和解的专属权限。未经客户事先书面同意（但该同意不得被无理拒绝给予），西门子不会代表客户承认责任或承担义务。
禁令。 如果因侵权索赔导致客户对产品的使用被颁布永久禁令，西门子可自行决定，选择为客户获得继续使用产品的权利，或者对产品进行替换或修改以使其不再构成侵权。如果此类救济措施无法在合理的情形下获取，则 (i) 西门子将根据如下约定按比例计算并退还就被禁产品所预付的相关费用：(a) 对于硬件或授予客户永久许可的软件，退还费用应按照首次交付给客户之日起 60 个月摊销期的剩余期限来计算，或 (b) 对于任何其他产品，退还费用应按照该产品订阅期的剩余期限来计算； (ii) 该等产品的任何适用的许可将自动终止； 且 (iii) 客户将立即停止使用被禁产品，并归还其拥有的所有相关软件。 西门子可自行决定，于禁令颁布之前提供上述任何救济措施以减轻侵权。
例外情况。即使本协议有任何相反的规定，如果因以下原因引起侵权索赔，西门子将不对客户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i) 在当前版本不侵权的情况下使用产品之前的某一版本； (ii) 未使用由西门子提供的具有基本相同功能的产品替换、更正、补丁或新版本； (iii) 将产品与并非由西门子提供的内容、设备或产品结合使用； (iv) 使用免费产品或预览； (v) 由专业服务产生的交付物或可交付成果； (vi) 非由西门子实施的任何产品调整、修改或配置； 或 (vii) 客户提供的指示、协助或规范。
唯一且排他性救济。第 9条规定了西门子就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行为或情形所应承担的全部责任，以及客户对此类侵权所享有的唯一和排他的救济措施。
8. 续订、中止、终止
订阅和续订。 如在订单上予以注明、或由双方以书面形式或在西门子提供的电子系统中另行约定，则相关的已付费产品的订阅期将自动在后续订阅期内续订，除非任何一方在届时的订阅期满前至少提前60 天通知另一方不再续订。 任何续订的订阅期将与前一订阅期期限相同或为12个月（以较长者为准）。 如果产品所适用的相关协议或订单援引和纳入了西门子的在线条款，则续订的订阅期将适用西门子在线条款的最新版本。任何续订期的费用将与前一订阅期结束时有效的费用相同，除非 (i) 西门子在届时的订阅期满前至少提前90天通知客户未来费用的变化，或 (ii) 续订的订阅期所需费用已在订单中予以规定。
中止。 (i) 如西门子合理认定产品的使用对产品、西门子或任何第三方构成安全风险，或致使西门子或任何第三方承担责任，或(ii) 如果客户严重违反本协议，亦或 (iii) 如果发生任何第 10.3 条下西门子有权终止本协议的情形，则西门子可立即全部或部分中止或限制客户或任何用户对产品的访问和使用。中止或限制不影响西门子根据本协议行使任何其他权利，不会免除客户支付费用的义务，并应在中止或限制的原因不再存在时予以解除。
终止。 任何一方均不得在适用的订阅期内为便利（for convenience）而终止订单。如果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且在收到关于该违约行为的通知后 30 天内仍未纠正违约行为的，则另一方可立即终止基于订阅期的产品所对应的订单部分；但该终止仅对重大违约行为所涉及的产品有效。 西门子有权在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通知客户立即终止任何或全部订单或本协议：客户未经授权安装或使用了西门子软件；客户申请破产或已被发起破产程序；客户停止业务经营；客户有任何违反本协议第 2.3条、第 3条、第 5.5条、第11条、第12条、第13.2条或第13.6条规定的行为；或为了遵守相关法律规定或政府部门要求。
到期或终止的影响。 当适用的订阅期届满或出于任何原因终止一项或多项产品的订单或终止本协议后，客户对所涉产品的访问、使用或接收权利即自动终止。 客户应立即停止使用所涉及的产品，移除并销毁其拥有或控制的与该产品相关的所有软件和其他西门子保密信息，并以书面形式向西门子证明已完成此类移除和销毁。客户可在期满或终止后30天内取回（retrieval）可供下载的客户内容，但须遵守本协议并支付相关费用。 在此期限之后，所有客户内容可能被删除。 终止本协议或一项或多项产品的订单均不会免除客户支付任何订单中所规定的全部费用的义务，客户应在此类终止发生时立即向西门子支付此类费用。 如果客户因西门子的重大违约而根据第10.3条终止合同，西门子将按比例计算并退还所涉产品的任何预付费用中对应其剩余订阅期的费用的合理部分。 本协议第2.3条、第 2.4条、第3.3条、第3.4条、第3.5条、第5.5条、第6.2条、第7.3条、第8条、第10.4条、第11条、第12条、第13.4条、第13.6条和第 13.9 条在本协议终止后继续有效。
9. 遵守出口控制和制裁
一般条款。客户应遵守所有适用的制裁、禁运及（再）出口控制法律和法规，并在任何情况下均应遵守欧盟、美国和任何当地所适用的司法管辖区内的所有此类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统称“出口法规”）。 
产品和服务的检查。在就西门子交付的产品（包括硬件、文档和技术）或西门子向第三方提供的服务（包括专业服务、维护和技术支持）进行任何交易之前，客户应通过适当措施检查并证明：(i) 其在使用、转让或分销此类产品和服务时，为与此类产品和服务相关的合同提供中介或经纪服务时，或提供与此类产品和服务有关的其他经济资源时，不会违反任何出口法规，并会注意遵守针对规避前述法规的行为（例如通过不正当的规避方式）所适用的任何禁令；(ii) 此类产品和服务并非旨在或被提供用于被禁止或未经授权的非民用目的（例如军备、核技术、武器或国防和军事领域的任何其他用途）；以及(iii) 其已根据出口法规中受限方名单，筛查了所有直接和间接涉及此类产品和服务的接收、使用、转让或分销的实体、个人和组织。
不可接受的软件和云服务的使用。除出口法规或相应政府许可或批准允许之外，客户不得：(i) 从被禁止或受全面制裁的任何地点或根据出口法规受限于相关许可要求的任何地点，或在此类地点，下载、安装、访问或使用软件或云服务；(ii) 向出口法规中受限方名单上的任何实体、个人或组织，或此类实体、个人或组织拥有或控制的实体、个人或组织，授予访问权、转让、（再）出口（包括任何“视同（再）出口deemed (re-)exports”的情形）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软件或云服务；(iii) 将软件或云服务用于出口法规禁止的任何目的（例如用于与军备、核技术或武器有关的用途）；(iv) 向云服务平台上传任何客户内容，但客户内容不在管控范围内的情形除外（例如，在欧盟：AL = N；在美国：ECCN = N 或 EAR99）；或 (v) 为任何用户进行上述活动提供便利。客户应向所有用户提供所有必要信息，确保遵守出口法规。
半导体（Semiconductor）开发。未经西门子事先书面授权，客户不得在中国境内任何符合《美国出口管理条例U.S.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美国联邦法规》(C.F.R.) 第 15 编第 744.23 节）规定标准的半导体制造厂使用产品（Offerings）开发或生产集成电路。
禁止（再）出口到俄罗斯或白俄罗斯。客户不得直接或间接向俄罗斯联邦或白俄罗斯出口或再出口西门子提供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产品，亦不得为了在俄罗斯联邦或白俄罗斯使用此类产品而进行出口或再出口。客户应尽最大努力确保本条款的目的不会受到第三方（包括授权解决方案合作伙伴）的阻碍。客户应建立并维护适当、充分且完善的监控机制，以检测由任何第三方进行的且将阻碍本条款目的之行为。
信息。客户应按西门子要求及时向西门子提供所有与产品的用户、预期用途、使用地点或最终目的地（最终目的地信息仅适用于硬件、文档和技术）有关的信息。如果客户要向西门子披露任何与国防有关的信息，或根据适用的政府法规需进行受控（controlled）或特殊处理（special handling）的信息，则应在每次披露之前通知西门子，并使用西门子指定的披露工具和方法。
赔偿。对于因客户未能遵守第11条（包括客户或其用户或第三方商业伙伴违反或被指控违反任何出口法规的情形）而以任何方式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索赔、损害赔偿、罚款和费用（包括律师费和开支），客户应对西门子及其关联公司、分包商和其各自代表进行赔偿并使其免受损害，并赔偿西门子由此产生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保留。如果由于国家/地区或国际对外贸易或海关要求，或由于任何禁运或其他制裁，导致履行本协议受阻，则西门子没有义务履行本协议。客户确认，根据出口法规，西门子可能有义务限制或中止客户和/或用户对产品的访问。
10. 保密
保密信息。 “保密信息”指本协议项下一方或其任何关联公司或分包商向另一方披露的、所有被标记为保密信息或其保密性质对于理性人士是明显可知的信息。 西门子保密信息包括本协议的条款、任何订单、产品、系统信息、西门子知识产权，以及客户通过对任何产品进行基准测试（benchmarking）而获得的任何信息。 接收方应遵守如下约定： (i) 不得披露保密信息，除非 (a) 基于“需要知悉”（need-to-know）原则向其及其关联公司的雇员、顾问、承包商以及财务顾问、税务顾问和法律顾问进行披露，且这些人员应受到至少与本协议项下限制程度相当的保密义务和使用限制的约束，或 (b) 在经披露方或本协议另行授权的情形下披露； (ii) 仅出于行使本协议项下权利或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的需要而使用保密信息； 以及  (iii)  采取合理的谨慎措施，保护披露方的保密信息免于未经授权的使用或披露。 接收方应确保其每位接收人均遵守第 12 条的规定，并对此类接收人的遵守情况负责。西门子及其关联公司可以在其网站、客户名单以及其他营销材料中将客户列出并指称为客户。
例外情况。 第 12.1 条的义务不适用于任何下述保密信息：(i) 不是因接收方违反本协议规定进行披露而成为或变为公众普遍知悉的信息；(ii) 由接收方从披露方以外的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但前提是接收方没有理由相信此类来源本身在法律、合同或信托义务上受保密义务的约束；(iii) 在从披露方处获取之前接收方已持有且不承担相关保密义务的信息；(iv) 由接收方在未使用或参考披露方保密信息的情况下独立研发的信息；或 (v) 政府机构或法律要求接收方披露的信息，但前提是接收方及时就所需披露向披露方发出合法的书面通知，并且与披露方配合，尽量限制该等披露的范围。
11. 一般规定
西门子关联公司和分包商。由西门子最终母公司或西门子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公司可行使西门子在本协议项下的权利并履行西门子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西门子可以使用在各个国家内的资源来提供产品，包括使用无关联关系的分包商。 西门子仍对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负责。
转让。本协议的适用范围延伸至双方的继承人、法定代表人和允许的受让人，并对其具有约束力。但是，未经西门子事先书面同意，客户不得转让、再许可或以其他形式让与本协议以及本协议项下授予的权利（通过法律实施或其他方式）。任何违反本条规定企图进行的转让均为无效。
适用于美国政府的许可权。产品为完全使用私人资金开发的的商业产品和商业服务。如果产品由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采购并使用，则双方同意将该产品视为《美国联邦法规》（C.F.R.）第 48 编第 2.101 节中定义的“商业产品”（commercial products）、“商业服务”（commercial services）和“商业计算机软件”（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或“计算机软件文档”（computer software documentation）。产品只能按照《美国联邦法规》第 48 编第 12.212 节和《美国联邦法规》第 48 编第 227.7202 节的要求在本协议的条款下使用。美国政府仅享有本协议项下规定的权利，本协议取代任何政府命令文件中的任何冲突条款或条件，但违反相关强制性联邦法律的条款除外。西门子不需要获得安全许可或以其他方式参与访问美国政府保密信息。
反馈意见。如果客户提供了关于任何产品的任何想法或反馈意见，包括与更改或增强相关的建议、寻求支持的请求（包括任何相关信息）和对于错误的更正（统称 “反馈意见”），西门子可以无条件且不受限制地使用反馈意见。
不可抗力。任何一方均不对由于超出其合理控制范围的任何原因而导致的对本协议项下任何义务（关于任何付款义务的情形除外）的履行迟延或履行失败承担责任。发生迟延的一方将及时通知另一方任何此类事件。
信息义务；审核。客户应提供西门子合理要求的信息或其他资料，以核实客户对本协议的遵守情况。客户可使用西门子提供的盘点工具（inventory tool）自行审计其对已安装软件的使用情况。如果客户无法或不愿使用自助服务工具，西门子或其授权代理有权进入客户的相关场所进行审计。
通知。 西门子可根据本协议规定通过以下方式通知客户：(i) 在云服务上或在由客户出于管理产品订阅需要而开设的管理用户账户（简称“订阅控制台“）上发布通知，(ii) 向由客户提供的用于业务联系或与订阅控制台相关联的地址或号码发送电子邮件或其他文本消息，或 (iii) 向相关用户发送电子邮件。客户应定期访问云服务和订阅控制台，并始终向西门子提供客户代表的最新电子邮箱地址。 如果客户不遵守该义务，或者客户因为自己或下属分包商所控制的设备或服务发生技术问题而未能收到相应通知，则此类通知将视为自发出之日起三日后已送达客户。 尽管存在上述规定，有关索赔或争议的通知应始终发送到相关订单中指定的另一方的地址。 任何一方均可通过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的方式来变更通知地址。
语言。 如果西门子提供了本协议的英文版本，则在发生任何冲突时，以本协议的英文版本为准。
适用法律与司法管辖权。 本协议受下表所列的适用法律的管辖，且不适用任何法律冲突规则。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不适用于本协议。 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将按下表中的规定进行解决：
如果订单上指明的西门子实体位于：	适用法律将为：	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将：
北美或南美的国家，巴西除外，	美国特拉华州法律。	接受美国特拉华州法庭的司法管辖。每一方特此不可撤销地接受美国特拉华州相关法院对任何此类争议的属人管辖权。
巴西，	巴西法律。	接受巴西 Sao Caetano do Sul-SP 法院为专属管辖和审判地点。
亚洲或澳大利亚/大洋洲的国家，（日本、以色列和土耳其除外），	新加坡法律。	根据国际商会 (ICC) 仲裁规则（简称“ICC 规则”）予以有约束力的最终裁决。仲裁地点将设在新加坡。
日本，	日本法律。	根据 ICC 规则予以有约束力的最终裁决。仲裁地点将设在日本东京。
不属于上述范畴的国家，	瑞士法律。	根据 ICC 规则予以有约束力的最终裁决。仲裁地点将设在瑞士苏黎世。


如果发生受上表中所述仲裁方式管辖的争议，仲裁员将根据《国际商会规则》（ICC规则）进行任命，仲裁程序使用的语言将为英语，并且要求出示文件的命令将仅限于各方在其提交时意欲依赖的文件。 本第13.9条的任何规定均不得限制双方向任何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寻求旨在维持现状的临时救济或寻求临时措施的权利。 尽管有上述规定，但在适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且不会导致本第13.9条无效或不适用的范围内，双方同意，西门子可自行决定，向产品当前使用地或客户营业地点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i) 以强制执行其知识产权的权利； 或 (ii) 支付任何产品的应付款项 。
不弃权；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未执行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将不视为放弃此类条款。如果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被认定为无效、非法或无法执行，本协议其余条款的有效性、合法性及可执行性将不受影响，且该条款将视为予以重述，以根据适用的法律尽可能地反映双方的原始意图。双方同意，电子签名或通过西门子指定的电子系统接受本协议与手工签名具有同等效力。
完整协议。本协议构成双方间有关标的事项的全面且完整的协议，并取代任何先前或同期有关此类标的的书面或口头的协议或沟通。在某一文件中适用或引入另一文件将视为包含该另一文件，但对此另有约定的情形除外。本协议不得更改，除非补充条款有相关规定，或经双方授权代表手工签名或电子签名或通过在线系统（如果西门子为此目的明确予以提供的）以书面形式签署。其他条款和条件将不予适用。任何客户采购订单或类似的客户文件中的条款均被排除在外，且此类条款将不适用于任何订单，也不构成对本协议的补充或修改，无论该等文件中是否有任何相反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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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补充条款修订版（“修订版”）是对 SISW 实体与下述客户间第  号许可协议 (“UCA”) 的修订。 此修订版增加了适用于特定产品（Offerings）或用途的条款和条件（“补充条款”）。 此修订版和所有适用的补充条款与 UCA 共同构成双方之间的协议（“协议”）。 此修订版中使用的大写术语的含义同协议中的定义。


补充条款。 客户对产品的使用受下文所述及随附本协议的补充条款的管辖。 SISW和客户可累计签订多项修订版，如此，任何一份修订版中的所有补充条款共同构成适用于相关产品、服务或用途的补充条款。




硬件 (“HW”)















条款的适用性和优先性。 每一份补充条款仅适用于订单中那些标识了上述字母代码的产品或用途（例如，Polarion 补充条款适用于订单中所有标明 “POLAR” 字样的产品）。 这些条款是对 UCA 条款的补充。如果与 UCA 条款相冲突，这些条款将优先于并取代 UCA 中适用于相关产品或特定用途的条款。 客户已阅读并同意上述补充条款，该等补充条款通过援引纳入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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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补充条款
Siemens Digital Industries Software
本硬件补充条款（简称“硬件条款”）旨在修订客户与西门子实体（简称“西门子”或“SISW”）之间所签订的《通用客户协议》（简称“UCA”）或《最终用户许可协议》（简称“EULA”），仅适用于订单上编号为“HW”的产品。本硬件条款连同 UCA 或 EULA（视情况而定）和其他相关补充条款共同构成双方协议（统称“协议”）。
定义。粗体术语与协议中其他地方提到的该术语含义相同。以下附加定义适用于本硬件条款。
“授权代理”是指在客户的场所内工作、且在作为客户的顾问、代理或承包商为客户内部业务提供支持时需要访问硬件的个人。
“授权硬件用户”是指客户的员工和授权代理人。
“交付”的定义参见本硬件条款第 2 条。
“固件”是指硬件中包含的系统软件（相对于应用程序软件），这些软件可为其所在的硬件提供低级控制或标准化操作环境。
“租借”或“出租”是指由西门子授予不可转让、临时有限权利，以供在地域内使用特定硬件产品，包括租借产品补充条款中定义的试用和租借许可。
“Siemens 硬件”是指使用名称“Siemens”销售或将其作为品牌的标准硬件。
“系统”是指硬件和软件组合，两者必须配合使用。
“地域”是指根据订单中指定的客户地址确定的客户最初获得（无论是购买还是租借）硬件的国家/地区，除非相关订单另有明确说明。
交付。除相关订单另有约定外，西门子将基于 FCA（《202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则，从其用于相关产品的指定仓库或工厂向客户提供硬件。
就本协议而言，按照本条中指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向客户提供硬件即构成“交付”，不论交付后西门子是否参与了任何硬件的运输安排。
尽管有本条中指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除与客户另有明确书面约定外，西门子将 (i) 选择并指定承运商、货运代理商或运输服务提供商在客户指定的最终交付地点完成交付，(ii) 根据上述指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与选定的承运人或运输服务提供商进行必要运输安排，并 (iii) 向订单中指定的客户收取装运或运输费用。
所有权的风险和转移。损失和损害风险自交付时转移给客户。已购硬件的所有权在西门子收到全额付款后即转移给客户。如果适用法律不允许或不承认西门子在交付后保留所有权，则已购硬件的所有权和损失风险将自交付时转移给客户，但西门子将保留硬件的担保权益，以确保客户按硬件的购买价格付款。在这种情况下，客户同意签署西门子合理认为需要用于或便于此类担保权益备案或完善的任何文件。
保修。 
4.1     硬件保修期。西门子对已购 Siemens 硬件提供有限产品保修，保修期自交付日起算，于交付日后首月第一天起 12 个月后结束（简称“保修期”）。保修期不会因根据保修条款纠正或修理缺陷和故障而相应延长。
4.2     适用范围。在保修期内，西门子保证 Siemens 硬件 (i) 在正常使用时无工艺和材料缺陷；(ii) 在性能上与文档所述基本一致。如果西门子违反保修规定，则作为客户的唯一且排他性救济，西门子可自行决定选择免费为客户修理或更换 Siemens 硬件。如果西门子自行认定无法根据本协议项下其义务修理或更换 Siemens 硬件，则西门子将接受退货，并以直线摊销法按首次交付后 60 个月计算并退还收到的问题 Siemens 硬件相关费用。如果退款的 Siemens 硬件是作为系统的一部分提供的，则西门子还将接受系统软件部分的退货，并以同等条件退还此类软件许可相关费用。
4.3     第三方硬件保修。除订单上或西门子提供的产品描述和规格中另有明确说明外，非 Siemens 硬件均“按原样”提供，并仅由其制造商或第三方供应商（如有）提供保修。在制造商或第三方供应商允许的范围内，西门子可向客户转让此类硬件的任何相关保修权利，并将尽合理商业努力提供信息和协助，以支持客户对硬件制造商或第三方供应商进行保修索赔。如果适用法律规定西门子必须为其提供给客户的硬件提供保修，则西门子提供的保修仅限于适用法律规定的最低保修和最短期限。 
4.4      保修例外情况。保修范围不包括由以下原因导致的缺陷或故障：(i) 安装或使用不当、滥用或现场准备不足，或现场或环境条件不符合西门子现场规范或相应硬件通用保养标准，(ii) 由客户或第三方提供的软件、接口或硬件，(iii) 未遵守西门子关于硬件操作、保养或存放的规范和说明，(iv) 不影响系统功能的正常磨损（包括但不限于外观损害、划痕和凹痕），(v) 维护或校准疏忽、意外、不当或不足，(vi) 由西门子或其授权代表以外任何人未经授权进行修改、增强、修理或更改，以及 (vii) 暴露于水、火或其他危险之中。
4.5     翻新部件。西门子不保证根据本协议提供的所有硬件或其任何部件都为全新产品。硬件中可能包含经翻新后状态“如新”的部件，但这些部件符合所有西门子质量规范并享有保修和服务。
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
5.1    固件许可。根据本硬件条款，西门子授予客户一项非排他性、不可转让（与包含该固件的硬件一同转让除外）的许可，准许其使用硬件中包含的固件运行硬件。固件只能与其所在的硬件联合使用，否则将视为重大违约。客户不得 (a) 反编译、更改或修改固件或利用固件创建衍生程序，以及 (b) 修改或删除固件的产权、版权或标记。本协议中规定的软件许可和软件维护服务条款不适用于固件。
5.2     第三方技术。硬件可能包含由第三方根据单独条款（简称“第三方条款”）许可使用的第三方软件、技术和其他资料（简称“第三方技术”），包括开源软件。第三方条款在文档、补充条款、“自述”文件、页眉文件、通知文件或类似文件中有明确规定。如果与本协议条款发生冲突，则对于第三方技术，该第三方条款优先适用并具有约束力。如果第三方条款要求西门子以源代码形式提供第三方技术，西门子将在收到书面请求以及相关运费后提供。
5.3     商业秘密。Siemens 硬件产品属于西门子的商业秘密。客户 (i) 不得反向工程、反汇编或以其他方式尝试发现硬件所用的技术，亦不得允许除因工作性质需要访问硬件的授权用户以外的任何人访问或使用硬件（依相关法律允许的情形除外）；(ii) 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硬件的机密性；(iii) 不得移除或遮盖硬件上粘贴的任何注意事项或图例。
5.4     无其他权利。本硬件条款中的固件许可不适用于硬件上安装的或根据本协议与硬件一并提供或相关的固件以外任何软件。本硬件条款不授予客户任何版权、专利、商标、商业秘密或其他知识产权，亦不授权客户使用西门子的任何保密或专有信息，但本协议另有明确规定或双方另有书面约定者除外。
  存续。本协议第 5 条在协议终止或到期后继续有效。
修理。如果 Siemens 硬件在保修期到期后出现缺陷或故障，或由于任何原因，此类缺陷或故障不在本硬件条款第 4 条规定的保修范围内，或未纳入为 Siemens 硬件购买的维护或支持服务包，则客户可要求西门子尝试修理此类缺陷或故障。但是，并非所有 Siemens 硬件都可享受修理服务，且对于可享受修理服务的 Siemens 硬件，西门子不声明或保证，所有此类缺陷都可以或将得到修理，或会同意进行此类修理。对于此类修理和尝试修理，客户同意按西门子的最新收费标准支付西门子的服务费用，以及任何合理的自负费用。
维护服务。
7.1      般维护。硬件的维护、增强和技术支持服务（统称“维护服务”）受“一般维护服务条款”（详见：www.sw.siemens.com/en-US/sw-terms/mes/）约束，此类条款通过引用编入本文。  “一般维护服务条款”经由以下“硬件专用维护条款”修订。
    专用维护条款。
7.2.1   维护类型。客户可单独购买以下与 Siemens 硬件相关的维护服务（单称“维护类型”），订单中已明确指定相应维护类型的情形除外。并非所有维护类型都适用于每款 Siemens 硬件产品。部分维护类型可能须与相关软件（与 Siemens 硬件一起构成“系统”）的维护服务结合提供。  
安装。此维护类型包括由西门子在安装服务期间进行一次系统安装。在安排安装前，客户应通知西门子其已收到系统。安装应在正常工作时间内于订单中指定的地点进行，或由双方另外约定。在以下情况下，西门子没有义务进行系统安装：(i) 未经西门子书面同意对系统进行了修改；或 (ii) 系统受到了异常的物理或环境压力、滥用或其他损坏。
校准（简称“CAL”）。此维护类型包括由西门子在校准服务期间进行一次 Siemens 硬件校准，确保其数据采集或测量能力保持在有效交付文档中规定的公差范围内。对于某些硬件，西门子可能会按照 ISO-17025 认证要求提供特殊校准，并证明该校准符合 ISO-17025 认证标准。此类符合 ISO-17025 标准的特殊校准应在订单上 (a) 注明为“ISOCAL”，或 (b) 以产品代码“SCX-ISO17025”单独购买。西门子 ISO 认证的详细信息（包括认证机构名称、被认证实体名称、认证范围和认证注册号）参见以下网址：www.siemens.com/global/en/general/system-certificates/di-sw.html。
硬件维护（简称“MAINT”）。此维护类型包括在订单中指定时段修理和更换本硬件条款第4.2 条所述存在缺陷的 Siemens 硬件。此维护类型包括通常为该特定 Siemens 硬件配套购买的校准。
支持服务类型（简称“SUP”）。此维护类型包括出于以下目的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向客户提供的硬件维护和技术支持：(i) 使用 Siemens 硬件；(ii) 纠正或排除 Siemens 硬件的错误、缺陷或故障。 
7.2.2   硬件维护服务的特别条件。
升级。硬件、组件或模块的升级未纳入任何服务包，均单独收费。在向客户（重新）交付相关 Siemens 硬件后，如果任何模块或组件具有新的产品识别号，且该识别号对应于西门子价目表上的新条目，则该模块或组件将视为已升级。升级服务只根据单独订单执行。 
执行地点。所有购买的维护服务（MicReD 和 Veloce 系列 Siemens 硬件相关维护服务除外）均默认在西门子指定地区办事处执行。双方各自承担将 Siemens 硬件运送到对方地址执行维护服务的运输费用。如果双方约定上门服务，则由客户承担相关所有差旅费用。 
搬迁。客户在搬迁任何具有有效维护类型且需要西门子人员上门服务的 Siemens 硬件时，应提前通知西门子。  如果新地点不在西门子的正常上门服务区域内，则西门子有权取消任何相关维护服务。 
访问。西门子有权要求远程登录访问 Siemens 硬件，以运行诊断程序来检测故障。客户如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此类请求。西门子有权在安装过或维护过程中建立并测试远程系统登录访问权限。
更换和退还。有缺陷的硬件或通过维护服务换下的硬件（包括硬件部件）均归西门子所有。如果客户在收到用于更换的硬件或部件后 30 天内未退还换下的硬件或部件，则西门子将向客户开具发票，而客户应按未退还硬件或部件的最新定价付款。对于某些产品或服务选项，客户应使用西门子用于更换的硬件随附标准维护套件中相应部件更换有缺陷的部件，并将换下的缺陷部件退还给西门子。
7.2.3  其他条款。
条件。  如果客户在保修期或前一维护类型期限到期后订购维护类型，则西门子有权自行决定选择：(i) 在客户购买校准、硬件维护或支持维护类型前进行系统检查并提供修理报价；或 (ii) 按相关期间（自初始保修期和同一类型的上次维护到期日中较晚者起算）所需维护服务类型的数量收费。
例外情况。  维护服务不适用于由根据最新相关硬件条款和条件被排除在保修范围之外或导致保修失效的任何行动、情况或事件导致的 Siemens 硬件缺陷或故障。 
保修。对于硬件维护，西门子仅声明并保证提供专业、优质服务。 
分包商。  西门子有权将其提供硬件维护服务的义务部分或全部分包给第三方，后者与西门子享有本协议项下同等权利和义务。   
维护服务的期限和终止。维护类型期限为一年或双方在订单中约定的更长时间，自订单中指定生效日起算。购买的维护服务只能根据协议中的终止条款终止。服务终止不影响双方在终止前产生的权利。
硬件租借条款。本协议第 8 条规定适用于任何租借。
8.1     租借。所有租借均视订购时的硬件供应情况而定。硬件的所有权未转让给客户，始终归西门子或授权西门子出租其硬件的第三方所有。
8.2    租借期限和费用。硬件的使用权仅限于西门子与客户在订单中约定的时段。除订单另有明确说明外，租借期限自硬件交付客户之日起算。双方可在单独订单中约定，在初始租借期限到期后，租借期限延长一个或多个有限期限。初始期限或续期（视情况而定）到期后，或根据本硬件条款或协议或任何特定租借终止后，客户对硬件的使用权随即终止，且客户必须立即停止使用硬件并将硬件退还至西门子发货地点。租借费用应提前支付、不可退还，并将按照订单中双方约定开具发票。 
8.3     硬件状况。硬件送达客户的场所后，客户应对硬件进行检查，以确认其是否安全并运行良好。如果客户未在收到硬件后 3 个工作日内对硬件状况提出书面异议，则视为所有硬件在交付时均可正常运行。
8.4     客户责任。
适当使用。客户应根据硬件文档规定，以常用方法将硬件用于预期用途。客户应始终 (i) 以合理谨慎的态度处理硬件，(ii) 保持硬件清洁，并 (iii) 采取一切合理措施，使硬件免受粉尘等污染物（合理磨损除外）影响。客户应确保其用户在使用硬件前阅读相应文档，并接受硬件类似设备正常安全操作培训。
硬件的转让和抵押。除本硬件条款另有明确规定外，未经西门子事先书面同意，客户不得将硬件或其任何部分质押或抵押、分配、转租、租借、出租、销售或以其他方式（无论是通过交换、赠予、依法还是其他方式）转让给其他任何人。
修改硬件。客户不得修改、更改、改编、嵌入或合并硬件。
位置和地域。客户不得在规定地域外使用硬件。客户应根据西门子要求告知硬件的确切位置。
产权标记。硬件可能带有标签或标记，表明其归西门子所有，且客户不得移除此类标签、铭牌或标记。
审核权。经合理提前通知后，西门子有权在正常营业时间进入存放硬件或查看租借硬件状况的客户场所进行审核，以确定客户是否遵守本硬件条款。
8.5    退还硬件。租借到期或终止后，客户应退还所有硬件，并确保所有硬件在退还时与送达至客户场所时的状况相同。除正常磨损以外，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的硬件损坏或损失，客户都同意支付相关费用。如果客户退还的硬件无法运行、已损坏或缺失组件，则西门子将对其进行修理，使其恢复至初始运行状态，并由客户承担相关费用。如果硬件 (i) 在退还时已损坏或无法运行且无法修理，或 (ii) 由于任何原因无法退还给西门子，西门子将按照最新商业定价向客户开具发票。
 有限保证及免责声明。除订单另有明确说明外，维护服务适用于硬件，且第 7 条规定在整个租借期间适用于硬件。
装运和运送费用及风险。除相关订单另有约定外，双方基于 DAP（《2020 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则，各自承担将硬件运送至对方指定交付地址的费用和风险。
责任和赔偿。客户应对本硬件条款中明示保修范围内所有硬件损坏负责。客户应向西门子赔偿任何与硬件使用或相关过失相关的第三方索赔、损害赔偿、罚款和费用（包括税费增加、律师费和开支）。本条规定在协议到期或因任何原因终止后继续有效。
终止和索还。如果任一方在履行本硬件条款或协议时存在重大违约，未在对方发出书面通知后 5 个工作日内开始纠正违约，并未在此之后付出合理努力实质纠正违约，则对方可书面通知立即终止租借，而不影响该方可能享有的任何赔偿权利或其他救济。
除适用破产法可能禁止的情况外，如果一方无力或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则将由该方或对该方执行自愿或非自愿的破产程序，或为债权人指定破产接管人或受让人，且对方可书面通知终止任何租借。
如果客户未遵守本硬件条款项下任何硬件退还义务，则西门子的人员、代理人和代表有权随时进入存放或使用硬件的客户场所索还硬件，并由客户承担相关风险、成本和费用。
责任限制和赔偿。除协议中包含的责任限制规定外，以下规定同样适用于硬件及相关任何服务：
9.1      西门子对以下损失或损害概不负责：(i) 部分或完全由未遵守与西门子提供的硬件或服务包相关的任何或全部说明引起的任何损失或损害；(ii) 由西门子以外当事人修改或维护硬件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或 (iii) 由硬件或其使用产生的数据造成的任何损失或损害。
9.2      对于任何人因按客户或其授权代表指示方式执行硬件相关服务而引起或与之相关的问题而产生或提出申索的任何索赔、损失（财务 或其他方面）、损害、责任、成本、税费增加（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和合理律师费），客户应向西门子提供赔偿并使其免受损害。
本协议第 9 条在本协议终止或到期后继续有效。
EDA 硬件相关特别条款。即使协议有任何相反规定，以下条款适用于订单中指定为“EDA 硬件 ”或“EDA HW”的任何硬件：
10.1    EDA 硬件访问限制。EDA 硬件的访问权限仅限于授权硬件用户，其中不包括从事电子设计自动化解决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应用软件、知识产权、嵌入式产品、仿真硬件、验证硬件或相关咨询或支持服务）开发、营销或提供的任何个人或实体。
  税款。客户应支付所有款项，而不附带并不扣减任何预扣或其他税款。对本 EDA 条款项下付款征收的任何此类税款均应由客户自行负责。
10.3   附加责任限制。协议中规定的所有责任限制均适用于协议项下西门子对 EDA 硬件的知识产权侵权赔偿义务；但本条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影响西门子自行决定自担费用继续进行任何诉讼的辩护。协议中规定的所有保证和免责声明同样适用于西门子的许可方。西门子的许可方对协议项下任何损害赔偿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10.4   保修期。EDA 硬件的保修期为 90 天，自交付后第 15 天或安装日（以较早者为准）起算。为避免疑问，除本硬件条款另有规定外，本硬件条款的其他保修规定同样适用于 EDA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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